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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质量强市工作第三季度信息报送情况通报
2013年6月至2013年9月27日，我办共刊发信息简报11期，采用各成员单位、各镇街信息66条，其中采用镇街报送信息47条，采用成员单位报送信息19条。具体采用情况见下表：
	镇街信息采用情况

	镇街
	往期采用数量
	本期采用数量
	采用数量总和
	镇街
	往期采用数量
	本期采用数量
	采用数量总和

	石碣镇
	10
	2
	12
	麻涌镇
	0
	3
	3

	莞城区
	5
	3
	8
	石龙镇
	0
	3
	3

	常平镇
	1
	6
	7
	塘厦镇
	3
	0
	3

	石排镇
	4
	3
	7
	万江区
	2
	1
	3

	大朗镇
	6
	1
	7
	桥头镇
	0
	2
	2

	东城区
	4
	3
	7
	中堂镇
	1
	1
	2

	厚街镇
	4
	2
	6
	沙田镇
	1
	1
	2

	黄江镇
	5
	1
	6
	大岭山
	2
	0
	2

	虎门镇
	1
	5
	6
	望牛墩
	2
	0
	2

	洪梅镇
	3
	2
	5
	长安镇
	0
	1
	1

	清溪镇
	3
	2
	5
	寮步镇
	0
	1
	1

	南城区
	4
	1
	5
	企石镇
	0
	1
	1

	高埗镇
	1
	2
	3
	松山湖
	1
	0
	1


	成员单位信息采用情况

	成员单位
	往期采用数量
	本期采用数量
	采用数量总和
	成员单位
	往期采用数量
	本期采用数量
	采用数量总和

	市质监局
	8
	6
	14
	市人力资源局
	0
	1
	1

	市交通局
	2
	3
	5
	市海洋与渔业局
	0
	1
	1

	市水务局
	2
	1
	3
	市知识产权局
	0
	1
	1

	市经信局
	0
	2
	2
	市农业局
	0
	1
	1

	市城建局
	0
	1
	1
	市住建局
	0
	1
	1

	市体育局
	0
	1
	1
	市旅游局
	1
	0
	1


2013年前3个季度，共有26个镇街、12个成员单位向强市办报送信息，强市办根据每期主题择优进行刊发（表格中未出现的镇街和成员单位均未报送过信息）。我市拟于今年年底向国家总局提出验收申请，创建工作进入冲刺阶段，请各成员单位、各镇街提高重视，认真总结工作亮点，及时报送信息，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国家局的考核验收，争取成功获得质量强市示范城市的荣誉称号。
报：市政府袁宝成市长，张科、吴道闻副市长，刘钜强副秘书长；省质量强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；市质量强市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。
发：各镇街人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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